




用地(R2)， 地块内S337湖熟段经济适用房项目巳于2024年8月完全建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要求：用途变更

为住宅、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 变更前应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 项目建设前该地块未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现因项目供地需要， 补

充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2024年8月5日，你单位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S337

湖熟段经济适用房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 第三方公司于8月6日至8 

月15日对S337湖熟段经济适用房项目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于8月 

16日将《S337湖熟段经济适用房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报送至南京

市江宁生态环境局。 2024年8月21日上午， 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局会同南 

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在南京市江宁区组织召开了《S337湖熟段经

济适用房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内审会， 并形成会议纪要。

我局审议认为， 本案违法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确实， 处罚程序合法，鉴

于你单位积极整改的情形， 对你单位陈述理由部分采纳， 结合整改情况， 酌 

情降低处罚金额。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四条第 一款 第 一 项“ 违

反本法规定，  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 由地方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责令改正， 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二十万元

以上 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委托他人代为履行， 所需费用由土壤污染责任

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承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任人员处五

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一 ）未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 “ 

的规定，参照适用《长三角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栽量基准规定》未按照规定进行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规定。 经案件审议讨论研究， 决定如下：

l、 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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